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21号
申请人祁某某因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于2019年5月1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违法，责令被申请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和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祁某某系瓦房店市原一建机械修造厂（综合街23号）土地使用权人，大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该土地上建筑超3000平方米四层楼，非法侵占申请人土地。2019年4月23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下列事项：该四层建筑土地审批手续（含土地批件）、土地证复印件、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取得方式（招拍挂手续）、该建筑物征地图（四至、坐标）。15天信息公开答复期限已过，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和告知，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规定，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准确。被申请人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否属被申请人制作、保存的信息进行查询。并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详细注明，提供相应复印件。对于同一申请人多次、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二、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复。1、申请人于2019年4月23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与申请人于2019年3月11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完全一致，被申请人对该信息公开申请已经在瓦自然资公开〔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向申请人详细公开。此外，被申请人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多次与申请人电话沟通，告知其申请内容重复，不予重复答复，并得到申请人理解和同意。2、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提供瓦自然资公开〔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详见附页。综上所述，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的政府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不予重复处理。被申请人依法作出的不予重复处理的行为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已答复完毕，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3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对申请信息内容描述为：申请人系瓦房店市原一建机械修造厂（综合街23号）土地使用权人，大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该土地上建筑超3000平方米四层楼，非法侵占申请人土地。现申请人申请公开：该四层建筑土地审批手续（含土地批件）、土地证复印件、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取得方式（招拍挂手续）、该建筑物征地图（四至、坐标）。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该信息公开申请未作答复。本机关另查明，申请人曾于2019年3月11日，向被申请人提交过《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其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与2019年4月23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一致，被申请人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瓦自然资公开〔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向申请人进行答复和告知。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9年4月23日）、《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9年3月11日）、瓦自然资公开〔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之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第五条第十三项规定“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本案中，申请人分别于2019年3月11日和2019年4月23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同一内容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且被申请人在瓦自然资公开〔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已作答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重复申请不予答复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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